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退市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退市情况概述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 2018 年、 2019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7 月 10 日起暂停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

告》，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营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

深证上〔2020〕1294 号的规定，对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修订）》生效实施前已经被暂停上市的公司，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 11 月修订）》（以下简称：原规则）的标准和程序及原配套业务规

则实施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及退市整理期安排。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4.1 及 14.4.4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二、退市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股票已自 2019年 7月 8日起停牌，并于 2020年 7月 10日起被暂停上

市。公司尚未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决定，若公司股票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后的

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将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限为

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板交易，并不在中小企业

板行情中揭示。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对公司股票予

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28 条规定，公司将在股票

被终止上市后及时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公司股份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四十五个

交易日内可以进入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三、董事会说明  

公司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资金链断裂，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因大量债务无

法按时偿还，涉诉案件几百起；多家银行的多个账户被查封冻结。自现任董事会

上任以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改善内部控制缺陷，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进

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同时，公司一方面积极化解债务危机，有序推进债务重

组，以改善公司资产状况；另一方面合理制定经营计划，以效益为中心，争取相

关订单，进一步降低成本费用，盘活存量资产，持续改善现金流。 但由于公司

资金短缺问题限制公司业务发展，诉讼案件也到了执行阶段，公司资产及持有子

公司股权和资产被查封、冻结，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融资难度加大，上述等

原因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加之巨额逾期债务导致公司营运成本居

高不下，致使2020年度继续亏损，期末净资产及净利润仍为负值，且2020年年度

报告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

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目前，公司正努力稳定并改善公司经营基本面，争取各方支持，做好员工、债

权人、投资者的沟通协调工作，努力化解债务风险，积极推进重整工作，为后续经

营提供有利保障。 

四、投资者保护的安排 

1、退市交易安排 

若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决定后的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将进入退市整理期，

退市整理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板交易，

并不再中小企业板行情中揭示。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

日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退市后的去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4.28 条

规定，公司应当在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及时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公司股份在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进入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5 日 


